附件：2

2006年农民体育健身工程试点项目

援建协议书
1、 甲方：广东省体育局

乙方：

二、甲方将国家体育总局配置的2006年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共     套（包括一副标准篮球架、两张室外乒乓球台）捐赠给乙方。由乙方按照总局、省的有关文件规定视实际情况予以安排。

三、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器材的运输、安装费用由总局统一支付。

四、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应免费向群众开放，为群众健身创造良好条件。

五、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为国有资产，乙方要将资产落到乙方产权管理范围，防止国有资产的流失，并确保其完整与安全。同时乙方要切实承担起维护、管理的职责。

六、在实施工作中，乙方要做好工程建设的检查验收工作，确保工程质量。乙方要接受甲方的领导和检查。在检查验收中，如发现乙方工程建设不符合标准，以及未进行质量、安全检查验收等问题的，省体育局将视情况作出处理。

七、本协议书一式三份，甲方执两份，乙方执一份。

甲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乙  方：

负责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签订日期：

